
读 报 随 想（三）

自负盈亏的 “自”，究竟指的是谁？

唐 生

增强国营企业的活 力，是我国城市经济体

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搞活 企业中，人们对国

营企业“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多有议论，主

要是觉得企业只能负其盈，不能负其亏。其所

以 如此，有的同志认 为主要是所有制问题，因

而把改革所有制作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

或核心。改革所有制的方案有种种，概括起来

不外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有人认 为这是把所有

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必然结果）。有的主张把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国家下放给企业的自有

资金，以 及由此新增的资产，实行资金分帐制

度，把全民财产分成国家股和企业股，然后按

股分红。有的还建议增加 职工 个人股份，实行

国家、集体、职工三种股份，按股分红。甚至

有的文章干脆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

（大约占全部财产的50%）所有权无偿转让给

企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企业集体股份（约

占 全部财产的30%），另一部分无偿转让给职

工 作为个人股份（约占 全部财产的20% ）。也

有的走得更远一点，认 为应当逐步过渡到政企

分开的企业所有制，取消全民所有制，如此等

等。按此思路推演下去，为 了 使 企 业能负其

亏，似乎只有把 全民所有制企业 变成集体所有

制、半私有制、私有制或 名 公 实 私才能办得

到。因为最典型的自 负盈亏的是私营企业。这

样的思路，简直要把人引入歧途。
这里有一个简单 的 问 题，却把人弄糊涂

了，即：究竟谁是全民财产的所有者，自 负盈

亏的“自”究竟指的是谁？《红旗》杂志1988

年第一期佐牧同志

的“谈谈股份制几

个理论问题”一文，
提出并回 答了这个

问题，指出：“它

只能指所有者而不

能是企业集体或企

业职工。它的含意

是企业亏损或破产

时，所有者在注册

资产 总额的界限 以

内承担有限的清偿责任，盈利时则以 所有者的

资格获得企业的利润。”如果自 负盈亏的“自”

是指企业，那么，由国家投资的国营企业，盈

利却为企业这个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那同集

体所有制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文化大革命”

前，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 时 候，有 人把

“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如实地 称 为“自计

盈亏”。佐牧在文章中进一步指 出：“企业经理

人员是以 自己的经营管理 才能，接受所有者的

委托主持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的。他不是所有

者，也 无本可亏。劳动者只能对他接受的劳动任

务负岗位责任，而不能对企业的盈亏负责”。当

然，在当前体制下，企业和职工也不是对企业

的盈亏毫不挂钩。盈利了经济效益好，税后留

利的一个适当比 例可以 用于发放奖金，或工资

上浮。亏损了，经济效果差，奖金不发，甚至工

资下浮，企业经理人员也 可能降级 或免职。事

情很清楚，自 负盈亏的“自”指的是所有者，
盈利 了，所有者得大头；亏损 了 ，甚 至 破产

了，损失最大的也是所有者，这是很自然的。
即使是最典型的自 负盈亏的资本主义企业，也

是指的股东，而不是经理和职工。弄清楚 了这

个问题，其他问解也就容易回 答 了。
可不可以 把企业的留成资金以 及用留成资

金新增的固定资产，归企业所 有，并 按 股分

红？不可以。全民资产绝不是无主资产。把资

产所有权下放给企业，并按股分红，企业职工

就会以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利润的分红，就会在

劳动报酬以 外得到一份股份 红 利 的 收 入。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此，这已经不是体制的改 变，而是经济利益的

调整和所有制的改 变。新增资产也应属于所有

者，因为追求资产的不断增值，正是投资者的

动机，香港人叫做“投资回报”。1987年 6 月

4 日《经济日报》刊载薛暮桥同志的文章，以

首都钢铁公 司 为例，8 年来留成资金和由此 创

造的资产 已达 9 亿 元，接近于原有的财产，如

果都归企业所有，再过若干年首钢将变成集体

所有制企业 了。首钢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新增

资产应是国家的财产，首钢要保持国有性质。
用银行贷款新增的固 定资产是否可以 成为

企业的财产？不可以。薛暮桥同志 的 文 章 认

为，西方国家的资本家用自己的财产担保（抵

押）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以 后就成为资本家

的私有财产。同样，国营企业由国家或以 国有

财产 为担保取得银行贷款，还本付息以 后新增

的资产应归国家所有。何况现在是税前还贷，
更应如此 了。

使企业和职工 分得一部分股权，不是可以

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吗？这要具体分析。
佐牧同志的文章认 为，劳动者同时又是他使用

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是小生产的特征，而

决不是现 代化大生产的特征。对那些以 手工 劳

动为主的小型企业，采取群众入 股方式，使劳

动者成为本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对调动劳动者

积极性，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国营的现 代化的

大中型企业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同提

高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也没有必然的联 系。因

为按照现行体制，国营企业职工 已经有 了税后

利润的分享权，职工收 入同企业效益挂钩，这不

是按股权而是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属于个人消

费基金按 劳分配性质。这种办法更符合社会主

义按劳分配原则，有什么理由使个人消费基金

由按劳分配 变成按资分配呢？退一步说，即使

把国营大中型企业变成群众股份企业，能否保

证防止企业短期行为，是否能保证经济的稳定

协调发展，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世界上还没

有成功的先例。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有

的也有职工认 购的股份。在开放股票市场和股

票自由买卖的条件下，职工所关心 的是股票的

行市和买 卖，并不一定关心 企业的经营。至于那

种主张把国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无偿转

让给企业作为企业的集体股份，一部分无偿转

让给职工作为个人股份，薛暮桥同志的文章认
为这是公然侵犯国家公共财产，是违反宪法“社

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的。
有人认为，全民资产 划分为国家股和企业

股，企业可以 据此获得收益，也 可 以 有偿转

让，但不能无偿转让化 为私人或集体的财产，

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仍归于国家，这有何不

可呢？这个说法忽略 了终极所有权必须获得经

济利益和承担经济责任这一基本原则，竟认 为

终极所有权可以 不通过获得利润而仅仅是通过

法律来实现。这样，国家对企业股资产的终极

所有权将变成名 义的所有权，而企业作为法人
对国家资产的名 义所有权将变成 实 际 的 所有

权。这是不正确的。
如 此说来，国营企业是否根本不能实行股

份制？那也不是。海外有的学者 把 股 份制 等

同于私营化，把我国社会主义股份企业等同于

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是不恰 当的。当 然，我国

实行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在全民所有制大中型

企业实行股份制应当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公

股联营，包括中央和地方联营，地方和地方联

营，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联营等，将是股份制的

重点，发展前途最大。个人入股，会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股份公司的性质，把 全民所有制企业

的资产 用股份形式转让给内部职工 或外部认股

者，这有可能改 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

个别试验，但不宜推行，特别是高盈利企业更

不应搞。目前有的国营企业，由职工 认 购的股

票，既 拿股息，又得红利，“双保险”，使股票完

全变了样。个人入 股，股份制，在集体所有制

企业或合作社社员所有制，以 及城乡个体户的

股份经营发展中，有广阔的天地。当 然也要随

着生产 力 发展的实际需要和自愿原则，逐步试

行，不断总结经验，要避免因提倡“股份化”
而形成“股份热”，甚至出现 冒牌货，就 象几

年前曾在一夜之间出现的数以 千计的不够格的

“皮包公司”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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